
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若

干规则（试行）》的政策解读

为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活动，建

立全省统一的招投标交易规则，近日省厅制定印发《福建省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若干规则（试行）》，

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，现解读

如下：

《规则》共三十六条，主要内容包括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

以及施工招标投标各个环节应当遵循的交易规则和要求。

一、关于电子招投标。明确全省施工招投标实施电子招

标投标，并对电子招标文件的编制、备案、上传、下载，电子

投标文件的制作、加密、上传、解密，电子开标，评标，电子

评标报告提交，定标，异议、投诉等程序进行了规范。

（二）关于工程报建。明确招标人在招标之前按照规定

通过省行政监督平台办理工程报建手续。报建程序由省厅另行

制定发布。

（三）关于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要求。进一步规范招标代

理机构人员要求，明确招标代理机构在开展招标代理业务之前

需设立不少于 3 人的项目组，并对项目组成员的条件提出具体



要求，而且其相关信息应当在福建省建设行业企业和人员信息

公开平台、省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得到。

（四）关于对招标人的具体要求。主要针对招标文件编

制和招标过程提出具体要求，主要包括资质资格设置、类似业

绩设置（另行发文细化）、投标保证金、资格审查方式、技术

文件编制、现场踏勘、组织答疑、延伸审计等事项。

（五）关于对评标委员会组成的要求。对评标专家的抽

取，直接确定评标专家以及招标人代表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。

（六）关于招标过程材料备案的要求。明确了招标文

件、异议处理结果、招投标过程情况报告备案的内容和时限要

求。

（七）关于远程异地评标。明确采用综合评估法且对技术

文件进行量化评审的招标工程，推行远程异地评标。

（八）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。明确招标人收到评标报告之

日起 3 日（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，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

日，下同）内，应当在电子交易平台和省公共服务平台公示中

标候选人，公示期不少于 3 日。并对中标候选人公示的内容进

行了规定。

（九）对确定中标人和中标通知书发放的时间要求。规定

招标人应当在收到评标报告后 15 日内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并

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。



（十）关于异议处理。明确异议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

规定格式要求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。除对开标有异议应当

场答复外，招标人收到异议后，应当在 3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

决定。

（十一）关于招投标过程归档资料的保存。规定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和电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当将交易服务过程中

产生的电子文档、纸质材料以及音视频等招投标资料即时归档

保存，其中音视频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1 年（招标项目有投诉

的，自投诉处理完成后至少保存 1 年），其他资料保存期限不

少于 10 年，且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。


